池州市水产养殖负面清单（试行）
为规范池州市水产养殖行为，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负面清单。适用于池州市行政区域内水产养殖区（非限养区），包括池塘、湖泊、水库、河沟、工厂化设施养殖等。
	限制性内容
	控制措施

	空间限制
	1. 严格执行长江十年禁渔规定，禁止在禁渔区内开展未经批准的生态增殖养殖活动。禁止在长江池州段干流及法律法规、规划明确纳入禁养范围的主要支流，如秋浦河、九华河、青通河、尧渡河等部分河段的核心区域进行围栏网养殖。
2. 严禁在各类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开展水产养殖活动。
3. 严禁在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进行任何水产养殖活动，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网箱、围栏等未经批准、可能污染水源的水产养殖活动。
4. 在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原则上禁止新增水产养殖项目，现有活动须严格评估生态影响并逐步退出或生态化改造。
5. 禁止在河道行洪区、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等涉及防洪安全的区域内设置水产养殖设施。
6. 法律法规、规章及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其他禁止水产养殖区域。

	行为限制
	1. 禁止使用违禁药物与投入品。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兽药（如硝基呋喃类、孔雀石绿、氯霉素等）、农药、激素类物质以及有毒有害化学制剂（如五氯酚钠）。严禁使用原料药、人用药进行水产养殖疾病防治。禁止使用有害化学药剂进行清塘。
2. 禁用无产品质量标准、无生产许可证、无产品批准文号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3. 禁止高污染、破坏性养殖方式。禁止在自然水域内进行施肥养殖（向水体投放化肥、有机肥等进行肥水）。
4. 禁止采用严重破坏水域生态环境的捕捞方式（如电鱼、毒鱼、炸鱼）在自然水域（河、湖、库、沟）开展增养殖捕捞。
5. 养殖可育杂交个体、通过生物工程等技术改变遗传性状的个体及后代、外来物种的，必须向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其场所必须建立严格的隔离和防逃措施，避免养殖物种逃离，并禁止投放于河流、湖泊、水库等自然水域。
6. 禁止超标排放养殖尾水。严禁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养殖尾水直排进入环境敏感水体（长江、通江河流、湖泊、水库、饮用水源地附近等）。排放的尾水必须符合《淡水养殖池塘尾水排放要求》和《安徽省养殖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7. 禁止破坏生态的工程行为。严禁围湖（河、库）造塘、非法占用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开挖鱼塘。严禁在滩涂、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非法圈圩、筑坝进行养殖。禁止砍伐水源涵养林、防护林等生态公益林用于水产养殖。

	限制养殖密度和模式
	控制池塘高密度精养模式，鼓励发展生态健康养殖（如稻渔综合种养、多品种混养）、智能化循环水养殖和设施养殖。

	限制特定品种与饵料
	1. 禁止外来入侵水生动物（主要是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入侵水生动物名录中的物种）及未经批准的物种养殖。严禁引进、释放或丢弃外来入侵水生物种（如鳄雀鳝、清道夫鱼、福寿螺、巴西龟、牛蛙等），养殖品种需经过严格检疫和生态安全评估。
2. 禁止在自然水域中养殖未经批准的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3. 禁止养殖未获国家批准的转基因水产品种和携带病原的苗种。
[bookmark: _GoBack]4. 禁止以非法捕捞的冰鲜野杂鱼为饵料；全面禁止向自然水域中投喂冰鲜野杂鱼饵料，其他必须投喂的情况下，冰鲜野杂鱼饵须经检疫合格并符合污染防控要求。推广使用安全高效的人工配合饲料。禁止添加违禁药物和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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